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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天津长鑫印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

转让协议暨增加合伙人的公告 

 

 

 

一、概述 

1、2016年 11月 22日，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

股份”或“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发起设立印刷

产业并购基金的议案》，与天津德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德厚投资”）共同出资在天津市北辰区设立“天津长鑫印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简称“本合伙企业”、“本基金”、“长鑫基金”），本基金

总出资额为人民币 60,000 万元，全部为现金出资，其中德厚投资作为普通合伙

人出资额为人民币 600 万元，长荣股份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额为人民币 59,400

万元。（公告编号：2016-121）2016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公告完成了天津长鑫

印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工商登记及备案。（公告编号：2016-138） 

2、2017 年 3 月 2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署

天津长鑫印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暨增加合伙人的议

案》，公司拟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代表国海卓越

1014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签署《天津长鑫印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份额转让协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

行”）出资认购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国海卓越 1014 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以下简称“资管计划”）。根据上述协议，长荣股份将其持有的部分长

鑫基金份额转让给国海证券，该部分标的份额所对应的合伙人认缴出资为

39,600万元，占本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规模的 66％。 

3、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权人员负责本次交易的具体事宜。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新增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国海卓越 1014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住所地：广西桂林市辅星路 13号 

法定代表人：何春梅 

国海卓越 1014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及托管人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管理人系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项委托资产的投资

范围包括现金、银行存款、票据资产收益权、应收账款收益权、资产支持证券、

信托计划（含信托受益权）、委托贷款、有限合伙份额等委托人书面认可并经中

国证监会认可的投资品种。 

三、本次新增合伙人前后的出资情况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

性质 

新增合伙人前 新增合伙人后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1 天津德厚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普 通 合

伙人 

600 货币 600 货币 

2 天津长荣印刷

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 

有 限 合

伙人 

59,400 货币 19,800 货币 

3 国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代

表“国海卓越

1014号定向资

产管理计划”） 

有 限 合

伙人 

- 货币 39,600 货币 

四、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此次交易引入新合伙人丰富了长鑫基金的资金来源，公司在产业领

域投资将与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布局形成良好的战略协同效应。我们同意该议案。 

五、基金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可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经验，围绕公司上下游产业相关的企业进行投资,

此举将有助于为公司产业整合储备和培育优质项目资源，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

力，对公司的业绩提升和长期发展有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符合公司

发展战略目标。 

六、备查文件 

1、《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3月 24日 




